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进一步加强高等学校学生资助工作机构建设，是推进和落实

以国家助学贷款为主体的资助高校贫困家庭学生政策和措施

的基础性工作。截至目前，部分高校已按要求成立了专门的

学生资助管理中心，配备了专职工作人员。但是，多数高校

的资助工作机构没有建立起来，专职工作人员配备不足，不

能适应新形势下以国家助学贷款为主体的高校资助贫困家庭

学生工作的需要。为进一步做好资助高校贫困家庭学生工作

，根据《国务院办公厅转发教育部、财政部、 中国人民银行

、银监会＜关于进一步完善国家助学贷款工作的若干意见＞

的通知》（国办发[2004]51号）的规定和国务院有关国家助学

贷款工作会议的要求，现就进一步加强高校学生资助工作机

构建设的有关问题通知如下： 一、资助贫困家庭学生工作关

系到高校乃至社会稳定的大局，关系到我国高等教育事业全

面、协调、可持续发展，是当前以及今后相当长一段时期内

高等学校的一项重要任务。进一步加强高校学生资助工作机

构的建设，是保证高校资助工作顺利开展的重要基础。各高

校一定要从着力解决关系人民群众切身利益的“上学难、上

学贵”问题，维护学生资助工作的大局出发，高度重视，认

真落实。 2006年秋季开学前，各高校必须成立专门的学生资

助管理中心。该中心为常设机构，由校级领导直接负责，统

一归口管理全校的国家助学贷款、奖学金、勤工助学、特殊



困难补助、学费减免等资助贫困家庭学生工作。 二、各高校

要加强学生资助管理中心人员队伍建设。原则上按学校全日

制普通本专科生、研究生在校生规模1：2500的比例，在现有

编制内调剂落实编制，并配备相应的专职工作人员。要切实

加强学生资助工作人员的选拔、培养和使用工作，不断提高

他们的思想政治素质、政策业务水平和实际工作能力，为进

一步做好资助贫困家庭学生工作提供组织保证。 三、各高校

要根据核定的学生资助管理中心的人员编制，足额安排全面

做好学生资助工作所需的工作经费，提供必要的办公场所，

配备必须的办公设备，提供相应的保障条件。高校每年从学

费收入中按10％比例提取的经费由学生资助管理中心专项用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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